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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糾提告的病家，在法庭上的舉證責任為何？談醫療訴訟的舉證責任分配
原則與減輕

⽂:周吉麒（認證法律⼈） ‧ 健康‧醫療‧銀髮族 ‧ 2024-12-02

案例

某病患因頭部受傷⽽在晚間8點半到A醫院就醫。經B醫師安排X光檢查與傷⼝治療後，留院觀察。在留院
觀察期間，病患兩次向B醫師表⽰出現頭暈噁⼼症狀。在11點半時，病患突然昏倒。經電腦斷層掃描，發
現病患有顱內出⾎情形，B醫師⽴即急救治療。雖經急救，病患仍因病情嚴重⽽過世。病患的家屬認為醫
⽅有疏失造成其病情惡化死亡，請求A醫院、B醫師負損害賠償責任。

在訴訟中，醫事審議委員會的鑑定報告認為：「病患在留院觀察期間，出現兩次頭暈噁⼼症狀，B醫師卻
未進⼀步診療，其⾏為有疏失。但由於病歷上未有病患在留院觀察期間的⽣命徵象紀錄，難以認定B醫師
的疏失⾏為與病患病情惡化有因果關係。」[1]。

對此，病患病情惡化與B醫師疏失醫療⾏為間的因果關係，應由誰來舉證？是由原告（病⽅）舉證兩者間
有因果關係，被告（醫⽅）應負賠償責任？還是由被告（醫⽅）舉證兩者間不存在因果關係，故不負賠償
責任？

註腳

本⽂

⼀、⺠事訴訟中由誰負責舉證？舉證責任分配的⼀般原則

（⼀）⺠事訴訟的舉證責任分配原則

舉證責任是⺠事訴訟上極為重要的課題，訴訟上應由誰負責舉證，涉及舉證責任的分配。法院審判最重要的核
⼼是「認定事實」及「適⽤法律」兩部分，其中認定事實的部分，法院必須依靠雙⽅提出的各種證據來判斷。
⼀⽅⾯，當事⼈在訴訟進⾏中為求勝訴，須盡⼒舉出對⾃⼰有利的證據；另⼀⽅⾯，如果當事⼈已經窮盡所有
的舉證⽅法，⽽待證事實卻仍真偽不明時，法院就會判依法要負責舉證卻未提出證據的⼈敗訴[1]。因此舉證責
任的分配，亦意味著訴訟結果⾵險的分配[2]。

舉證責任分配的依據，我國規定在⺠事訴訟法第277條[3]，當事⼈應該就有利於⾃⼰的事實負舉證的責任；具

   本案例改寫⾃最⾼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27號⺠事判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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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操作⽅式，通說認為主張權利存在的⼈，應就權利發⽣之法律要件存在的事實為舉證；否認權利存在的⼈，
應就權利障礙、權利消滅或權利抑制法律的要件負舉證責任[4]。

（⼆）醫療訴訟的舉證責任分配原則

醫療事故中受有損害的病患或家屬如果要提起⺠事訴訟，可同時依侵權責任及契約責任，向醫師或醫院請求損
害賠償。惟由誰來負責舉證，依上述舉證責任分配原則，說明如下：

1. 侵權責任

當原告（病⽅）主張被告（醫⽅）有侵權責任時，若以⺠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5]起訴作為請求權基礎，這條
規定的要件有：被告（醫⽅）有故意過失、侵害⾏為、被告（醫⽅）的侵害⾏為與原告（病⽅）的損害結果間
具有因果關係。這些都是侵權⾏為損害賠償請求權的權利發⽣要件，要件都存在的話原告（病⽅）就會勝訴，
所以由主張有請求賠償權利的原告（病⽅）負舉證責任[6]。

2. 契約責任

當原告（病⽅）主張被告（醫⽅）有契約責任時，若以⺠法第227條第2項[7]起訴作為請求權基礎，這條規定
的要件有：雙⽅之間存在醫療契約、被告（醫⽅）具有債務不履⾏的事實、可歸責事由[8]，以及損害與債務不
履⾏間具有因果關係。這些要件也都是債務不履⾏請求權的權利發⽣要件，要件都存在的話原告（病⽅）就會
勝訴，所以由主張有請求權的原告（病⽅）負舉證責任[9]。

⼆、在舉證責任分配有顯失公平時，得例外減輕、轉換舉證責任

（⼀）舉證責任的減輕或轉換

不過有原則就有例外，除了法律特別規定[10]外，依照⺠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規定，當要求⼀⽅舉證會顯失
公平時，法院可以適度減輕或合理轉換⼀⽅的舉證責任，以實現訴訟法上的武器平等原則[11]。

⺠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關於舉證責任分配減輕的⽴法理由，在於現代型訴訟事件中，如公害、醫療、產品責
任、環境訴訟等，對於被害⼈⽽⾔，時常⾯臨證據都在對⽅⼿上、蒐證困難、難以證明因果關係等，若依照僵
化固定的舉證責任分配原則，不免有失公平正義，導致被害⼈起訴也無法獲得應有的救濟，所以這時候必須例
外減輕被害⼈的舉證責任，轉⽽由加害⼈舉出反證才能免責[12]。

（⼆）醫療訴訟中舉證責任減輕或轉換的原因

我國實務在醫療糾紛的訴訟中，適⽤舉證責任轉換的類型很多[13]，其中例如「重⼤醫療瑕疵原則」：當病⼈
已經能證明案件中有重⼤醫療瑕疵並造成損害，導致病⼈所受損害與醫療瑕疵間的因果關係難以釐清，就例外



改由造成因果關係難以舉證的醫師負責舉出反證證明因果關係不存在，減輕被害病⼈的舉證責任，屬於舉證責
任的轉換的⼀種[14]。

三、案例說明

在⼀開始的案例，依舉證責任分配的⼀般原則，原告（病⽅）應就被告（醫⽅）的過失⾏為與其損害間有因果
關係負舉證責任，原告（病⽅）若無法提出⾜夠的證據讓法院確信事實存在，就要承擔敗訴結果。案件的第
⼀、⼆審法院就是認為原告（病⽅）無法證明其損害與被告（醫⽅）的過失⾏為有因果關係，依舉證責任⼀般
原則，判原告（病⽅）敗訴。

但最⾼法院認為，被告（醫⽅）在病患出現兩次頭暈噁⼼症狀後，卻沒有進⼀步處置、病歷上也沒有紀錄，被
告（醫⽅）的⾏為有重⼤瑕疵；因病歷沒有任何記載，導致被告（醫⽅）瑕疵⾏為與病患損害之間的因果關係
難以釐清，依據「重⼤醫療瑕疵原則」，因果關係無法釐清的不利益，應轉由被告（醫⽅）負擔[15]。因此，
反⽽是被告（醫⽅）要提出證據證明他的瑕疵醫療⾏為與病患損害之間沒有因果關係，被告（醫⽅）若無法舉
證推翻，法院會認為被告（醫⽅）的瑕疵醫療⾏為與病患損害間存在因果關係，因⽽⾯臨敗訴的⾵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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